
常环建〔2014〕168号
常德市环境保护局
关于湖南正邦立成饲料有限公司
年产18万吨饲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
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
湖南正邦立成饲料有限公司：

根据你公司《年产18万吨饲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表》的结论、验收组意见及汉寿县环保局验收预审意见，经研究，现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你公司投资1200万元，以玉米、粕料、饼料等为原料进行加工，生产各类畜禽水产饲料。该项目于2007年11月补办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，常德市环保局以常环建〔2007〕125号文批复同意建设。现生产稳定，配套的环保设施运行基本正常，生产负荷满足验收监测工况要求。

二、该项目共投入110万元环保资金，占该项目总投资的7.33%。全厂只设置了一个排污口。厂区生活废水经预处理后由总排口排入工业园下水管网。工艺粉尘集中收集后经布袋脉冲除尘器处理后外排。锅炉烟气经旋风除尘器处理后外排，排气筒高度30米。对鼓风机、引风机等高噪声设备采取隔声措施。锅炉燃烧后的灰渣和除尘废渣回收利用于苗圃，绿化树木施肥及基质；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送城市垃圾站处理。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。

三、常德市环境监测站编制的《湖南正邦立成饲料有限公司年产18万吨饲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表》（常监验字[2012]第53号）表明：
1、废水：排放总口pH值、化学需氧量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悬浮物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、氨氮及动植物油的日均排放浓度均符合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－1996）表4中一级标准限值； CODCr的年排放量为0.27t/a，未超过环评批复控制值0.9t/a。
2、废气无组织排放：颗粒物周界外浓度最高点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GB16297-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标准限值；恶臭监测结果均符合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表1中二级标准限值。

3、废气有组织排放：烟尘的最高排放浓度未超过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01）二类区Ⅱ时段标准限值。

4、噪声：厂界东、南、西、北面噪声监测点昼夜等效声级均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3类和4类标准限值要求。

四、现场检查及整改情况：
针对验收现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要求，该公司进行了相应整改。经核查，整改后达到验收要求。

五、验收结论：该工程项目审批手续较完备，验收材料齐全，各项污染物排放达标，整改后符合验收要求，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。
要求：

1、加强对锅炉除尘设备的管理及维护。在汉寿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天然气管道铺设工作完成后，你公司锅炉燃料改为使用天然气。
2、进一步规范企业环境管理，保证污染治理设施正常有效的运行，完善环境管理档案资料，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。
五、汉寿县环境保护局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管。 

常德市环境保护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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